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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消协报告显示，小区物业服务综合满意度仅处于及格水平。广大读者建议——

小区物业服务应跟上业主期待

中消协日前发布的《国

内部分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

查体验报告》显示，住宅小

区物业服务消费者满意度综

合得分62.59分，物业服务

体验评价得分65.14分，均

处于及格水平。《报告》指

出，我国物业服务质量总体

水平偏低，与消费者的期待

存在较大差距，住宅小区居

住环境还需大力改善。小区

物业服务该如何改进工作，

进一步满足广大业主的期

待？对此，读者纷纷来信提

出建议。

公共收益不能成糊涂账
胡海智

“换位思考”是润滑剂
朱 波

建立服务消费维权机制
李英锋

关 爱 留 守 儿 童

物业“轰不走”应有“法”治
殷国安

为文物再加“安全锁”有必要
张国栋

公园“缓扫落叶”彰显人性化
房清江

正常来说，物业公司是业主的“管
家”，是为业主服务的；业主则是物业公
司的雇主，是物业公司的“衣食父母”。
然而，现实中，有些物业公司却表现强
势，服务管理存在诸多问题，还直接或变
相在资产收益、收费、水电暖气供给等环
节卡限、侵蚀业主合法权益。相比之下，
业主则像被管理对象，相对弱势。

其实，物业管理是物业公司要给小
区业主提供相应服务，对业主而言是一
种服务消费行为。很多业主对物业服务
不太满意，评价较低。因此，有必要建立
起一套有效的消费维权机制。

其一，物业公司自律。作为物业消
费维权的直接责任人、第一责任人，物业
公司应该摆正与业主的位置关系，增强
法治意识、自律意识和服务意识，尊重规
则，守住底线，围绕业主的需求不断优化
服务，积极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

其二，小区业主自强。业主靠单打
独斗或小规模抗争难以同物业公司博
弈，难以有效维权。地方有关部门应依
据《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支
持、指导、协助业主成立业主委员会，制
定议事规则、管理规章，按程序开展活
动、行使权利。业主抱成团，就能更有力
地监督物业公司、维护自身权益，甚至能
够解聘物业企业、重新选择物业公司。

其三，外部力量他律。可探索由住
建、房管、消协等部门和街道办、社区居
委会以及供水供电供热供气等单位联手
打造一条物业消费维权热线，业主针对
物业服务问题投诉后，有关部门必须在
限定时间内调查、处置、答复，该调解的
调解，该责令改正的责令改正，该处罚的
处罚。

（作者单位：河北省滦南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

一些小区业主之所以对社区物业服
务不满意，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关键的一
点是，业主感到物业收费与相关服务不
匹配，感觉没有享受到应有的物业服务，
觉得缴纳的物业服务费“不值”。

物业服务，重在“服务”二字，物业公
司和业主的关系，是服务和被服务的管
理，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对物业
公司服务人员来说，为业主做好服务是
本分，应尽可能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在
小区业主需要相关服务的时候，应随叫
随到，态度热情，而不是找各种借口推卸
责任，甚至态度蛮横。在现实生活中，不
少小区物业公司却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
点，甚至把服务误认为是“管理”，服务生
硬不热情，令业主十分不满。

建设和谐居民小区，首先是物业公
司与小区业主要和谐，小区业主按照规
定要求按时缴纳物业费，物业公司既然

收了费，就要提供与费用相匹配的等价
服务。作为业主，有权知道自己交的物
业费，应该享受哪些服务，物业公司提供
的服务项目、服务标准应细化透明公开，
并且得到业主的认可。物业服务公司不
能不听业主意见，自行制定出服务项目
和服务标准，或将服务项目制成卡片发
给业主就算了事，在提高服务水平上没
有了下文。

如果说物业公司收取业主的物业管
理费是“天经地义”，那么物业公司为业主
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更是“理所当然”。
如果业主缴纳了物业费，却得不到满意
的服务，势必会引发矛盾，长此以往，甚
至会出现不愿缴纳物业费的情况，进而
形成恶性循环。因此，物业公司应主动转
变观念，切实把落脚点放在“服务”上。

（作者单位：威海市海洋与渔业监督
监察支队）

物业工作重在“服务”
石志新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多城市的
住宅小区公共部分带来的收益与日俱
增。比如，公共区域广告收益；停车位收
益；租赁摊位收益等。然而，这些本该属
于全体业主共享的收益，在很多小区却
成了一笔糊涂账。由于缺乏相应监督机
制，很多物业公司在公共收益的管理和
使用上很少主动公开信息。同时，很多
业主不了解公共收益，也不清楚自己的
权利与义务，缺乏相应的维权意识。

根据《物权法》规定，业主对建筑物
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
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
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由此可见，
小区公共部分的收益，必须归小区居民
共同所有，给业主“分红”理所应当。

为避免公共收益成为糊涂账，一方
面，有必要唤醒业主的权利意识，加强对
小区公共收益进行监督和管理。小区公

共收益无论是由业主委员会管理还是委
托物业管理，都应当定期以书面形式公
示收支明细，并对收入支出进行审计和
监督，保证全体业主对公共收益的来源、
用途、金额等事项的知情权。

另一方面，主管部门要建立物业监
管长效机制，制定和完善各项配套政策
和措施等。比如，公共收益的管理应当
采取银行专户存储，收支情况单独立账，
确保业主对公共收益的使用决定权。又
如，推进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建立平
等畅通的对话平台和合理有效的监督机
制，引导和规范业主正确维护自身权益，
规范物业管理决策过程。

小区公共收益“明算账”，有助于依
法维护业主合法权益，建立业主与物业
和谐信任关系，也是推动小区物业服务
法治化、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
（作者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440号）

物业服务无小事。如果生活在一
个闹心的小区，估计谁也不能保持乐观
阳光的心态，假如物业公司与小区业主
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可能
会得出不一样的结果。

对物业公司来讲，假如“我是业
主”，我会十分期待所居住的小区管理
得井然有序，物业服务周到细致。有鉴
于此，物业公司需要加强内部管理，提
高服务水平，切实把业主满意不满意作
为检验自身工作的根本尺度。同时要
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各项规
章制度，完善公司员工的各项福利，以
管理无盲点、服务无小时、物业无小事、
服务无挑剔为目标，以真诚敬业精神和
高昂的工作热情，为业主营造良好的生
活居住环境。

对广大业主来讲，假如“我是物
管”，我希望所管辖的这个小区，硬件设

施设备配备完善，物管在处理设施设备
故障时要技术过硬、处理及时，不影响
业主的正常生活。同时，我会期待小区
业主积极投入到小区公共秩序维护中
来，大家一起努力创造一个环境优美、
整洁干净、安全和谐的舒适居住环境。
此外，我会积极为业主提供热情周到服
务，以此赢得广大业主的信赖和支持，
使业主们能及时主动缴纳物业费。

换位思考是连接物管与业主之间
关系的润滑剂。学会换位思考，最终的
结果是多了些理解和宽容，改善和拉近
了物业公司与小区业主之间的关系。
物业公司与广大业主不妨在内心深处
来一次换位思考，约束好自身行为，做
好本职工作，为建设和谐小区做出自己
的贡献。

（作者单位：安徽省颍上县政府督
查室）

中消协发布的《国内部分住宅小区
物业服务调查体验报告》指出，一些新建
住宅小区前期物业服务存在与开发商合
谋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形成事
实垄断，说不得、轰不走的问题较为严
重。这应当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建
议加快完善法律标准严格监管执法。

对于小区物业服务差，却又轰不走
的问题，确实需要依靠法律进行治理。
一方面，物业公司被业委会解雇之后拒
绝退出，导致新聘用的物业公司进不来，
这样的情况严重扰乱了物业市场秩序，
损害了业主利益，需要重典治理。另一
方面，现行的法规对于拒不退出的“赖
皮”物业确实缺乏惩治措施，虽然最终业
主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业

主往往是分散的个体，何况司法是维护
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堤坝，此前应该有
行政处罚的诸多手段。

近日公布并公开征求意见的《北京
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规定，业主共同
决定解聘物业管理人的，物业管理人应
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履行下列
交接义务，并撤出物业管理区域，对拒不
退出物业管理区域的，自规定时间届满

次日起处每日1万元的罚款。这个思路
就很好。毕竟，对赖着不走的物业公司
进行经济处罚，是有法律依据的。《物业
管理条例》规定，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
业就应该由业主共同决定。业主决定解
雇或者聘用物业公司之后，双方就应该
按照合同办事。既然有如此规定，合同
中的一方岂能赖着不走？

当然，几乎所有的被解雇的物业公

司，都会提出自己“不走”的理由，这就是
“业主欠交物业服务费用”之类的遗留问
题。这并不是物业公司拒不离开的理
由。物业服务费纠纷是“债权”，业主委
员会要求物业公司退出小区行使的是

“物权”，一码是一码，物业服务企业可依
法向业主委员会提出物业费主张。

（作者地址：江苏省东台市东台镇长
青村）

每到秋末冬初，北方各地落叶飘丹、如花如雪，美景效果
可持续一个月左右。为了让人们能持续欣赏深秋美景，一些
城市公园在确保防火安全的前提下，适当降低清扫频次或者
缓扫落叶，保留落叶满地的公园美景。

城市落叶不扫，很容易影响路面整洁，甚至滋生卫生问
题，同时，落叶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种景致，色彩斑斓的落叶
让城市显得秋韵十足，充满了诗情画意。一些城市出台公园

“落叶缓扫”政策，其实是顺应市民期待的折中举措，既迎合了
市民赏秋的精神需求，也兼顾到了城市的秩序，颇具人性化的
色彩，赢得社会广泛点赞自然在情理之中。

“落叶太美了，为什么要清扫呢？”“落叶是大自然的馈赠，
且看且珍惜”，诸如此类浪漫的抒情怀想，折射出的是市民的
精神需要和审美需求。公园“落叶缓扫”是满足这种需求的必
要举措，不过，这也提醒有关方面应克服城市建设与管理的理
念偏差，避免城市与自然过于割裂，尽可能在城市中更多呈现
自然风景。城市建设应因山就势，在城市看得见山、望得到
水、听得到鸟鸣；应提高城市绿地、公园的占比，把城市当成公
园来规划、建设与管理；应以人为本，促进城市与自然的和谐，
使市民能从身边的自然景观中，看得到季节的有序轮替，领略
到自然美景，从而留下城市诗意的画卷。

（作者单位：湖北省嘉鱼县政协）

国家文物局、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
消防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文物建筑上不得直接安装灯
具搞“亮化工程”，在文物建筑外安装灯具的要保持安全距离；
文博单位对社会开放期间，须每2小时开展一次防火巡查，并
强化夜间巡查。

一段时间以来，为展现文物建筑的魅力，增加文物建筑的
旅游吸引力，不少文博单位对文物建筑进行了建筑楼体亮
化。但亮化工程过度强调灯光效应，反而破坏了文物建筑的
本色，还可能为文物建筑造成严重的消防隐患。

近年来，国内外文物消防安全形势严峻。巴西国家博物
馆、法国巴黎圣母院等相继发生火灾事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
关注，也为我国文物、博物馆单位消防安全工作敲响了警钟。

去年以来，我国有关部门联合部署了博物馆和文物建筑
消防安全大检查、文物火灾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取得了明
显成效。但检查中发现，一些地方还存在文物消防安全责任
不落实、消防设施薄弱、管理粗放、火灾防控能力不强等问题，
电气故障、生活用火、施工现场违规动火等文物火灾隐患依然
存在。

该《指导意见》从健全责任体系、强化安全管理、整治火灾
隐患、加强基础建设、增强应急能力、开展宣传教育和严格督
察问责七个方面，提出了22项具体意见和要求，不仅具有很
强的针对性，而且极具可操作性，只要落到实处，就将为我国
文物再加一把切实管用的“安全锁”。

（作者地址：山西省寿阳县西北大街58号）

左图 11月20日，河北省承
德市双桥区山庄社区辖区内的柴
场小区业主委员会与社区工作人
员正在探讨小区管理相关事项。
双桥区山庄社区已成立多个小区
业主委员会，为小区建设服务。

李 萌摄（中经视觉）

下图 今年以来，浙江省长
兴县龙山街道指导龙山社区成立

“和治理事会”志愿服务队，并发
挥社区、业委会和物业公司三方
合力，努力把社区打造成美好家
园。图为“和治理事会”志愿服务
队成员向社区居民宣传文明小区
评选知识。

许 旭摄（中经视觉）

右图 11
月 19 日，安徽
省全椒县江海
紫 金 城 小 区 ，
物业工作人员
向业主和工人
宣传安全装修
知识。

沈 果摄
（中经视觉）

11月9日，山东省枣庄市光明路街道组织“爱心妈妈”、青
年志愿者带着结对帮扶的留守儿童到建成不久的该街道新时
代文明实践分中心进行“亲子体验”活动，通过与机器人对话、
VR体验、搭积木等活动，让留守儿童感受社会的关爱。

吉 喆摄(中经视觉)

11月21日，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袁河街道办事处钢丝厂
社区教师志愿者在社区“幸福书屋”辅导留守儿童看书学习。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渝水区积极开展关爱留
守儿童文明实践活动，给留守儿童送去温暖。

廖海金摄（中经视觉）


